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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7〕744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物业管理项目检查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物业管理工作检查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检查规定》”）工作要求，督促各企业加强物业管理工作，提高全区物业管理水平，我局将开展物业管理项目检查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2017年10月中下旬（具体到项目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按“三随机”制度随机抽取的100个区内物业服务项目

三、检查内容

本次检查严格按照《检查规定》要求，我局将聘请专家对受检项目进行系统检查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对管辖项目的档案资料、环境卫生、设备设施等进行全面自查，并填写好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制定的《物业管理项目企业自查记录表》备查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各物业服务企业务必高度重视本次检查，参照《物业管理项目企业自查记录表》要求，对所管辖的项目进行全面自查，并做好自查登记工作，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整改。

（二）我局将严格执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要求，联合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采取随机抽查形式在区专家库中抽取专家，对各镇（街道）物业服务项目进行检查，并结合诚信管理手段对被检企业进行相应诚信加减分处理。

（三）请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安排专人配合我局开展检查工作，对发放整改通知书的项目做好复查，汇总辖区内复查情况报我局物业管理科。我局将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  
2017年10月19日       
（联系人：关力强，联系电话：812132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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